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３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中披露了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４０％～６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６０％～８０％

盈利：

１

，

１９３．７０

万元

盈利：

１９０９．９２

万元

～２１４８．６６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受益于运营商光通信网络建设持续投资影响，公司订单增长超出预期，从而使公司销

售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幅度超出预期。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３

月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公布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３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

委员会审核通过。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４７９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８００

万股新股。 该批复自核准

发行之日起六个月内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２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第八节董事会报告第十一项：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中预告：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８０％－９６％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６０％

–

８０％

盈利：

１４

，

１８１．３７

万元

盈利：

５

，

６７２．５５

万元–

２

，

８３６．２７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主要原因说明

１

、

３

月份公司聚氯乙烯树脂和烧碱销售量增加。

２

、公司聚氯乙烯树脂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期末产生持仓浮动盈利。

四、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具体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６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３

日

３１

日，公司在发布的《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季度业绩预告》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亏损

７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万元。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１１００

万元

－１４００

万元 亏损：

７４４．５２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部分出口货物在办理海关手续方面出现了延误，导致未能在报告期内确认该部分产品

的销售收入及收益，因此本报告期业绩亏损超出原有预期。

四、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季度报告为

准。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６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召

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５７

，

０６６

，

５１７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８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７２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

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３５７

，

０６６

，

５１７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５３５

，

５９９

，

７７５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３６２

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３００

福建新华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 ００＊＊＊＊＊８４３

陈发树

４ ００＊＊＊＊＊５８４

陈志勇

５ ００＊＊＊＊＊５６５

陈志程

６ ０１＊＊＊＊＊０４６

陈云岚

７ ０１＊＊＊＊＊３６０

林宗杰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３７

，

８７４

，

５８３ ６６．６２％ １１８

，

９３７

，

２９１ １１８

，

９３７

，

２９１ ３５６

，

８１１

，

８７４ ６６．６２％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２３４

，

０６６

，

５１７ ６５．５５％ １１７

，

０３３

，

２５８ １１７

，

０３３

，

２５８ ３５１

，

０９９

，

７７５ ６５．５５％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９４

，

３２９

，

２１３ ５４．４２％ ９７

，

１６４

，

６０６ ９７

，

１６４

，

６０６ ２９１

，

４９３

，

８１９ ５４．４２％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９

，

７３７

，

３０４ １１．１３％ １９

，

８６８

，

６５２ １９

，

８６８

，

６５２ ５９

，

６０５

，

９５６ １１．１３％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高管股份

３

，

８０８

，

０６６ １．０７％ １

，

９０４

，

０３３ １

，

９０４

，

０３３ ５

，

７１２

，

０９９ １．０７％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９

，

１９１

，

９３４ ３３．３８％ ５９

，

５９５

，

９６７ ５９

，

５９５

，

９６７ １７８

，

７８７

，

９０１ ３３．３８％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９

，

１９１

，

９３４ ３３．３８％ ５９

，

５９５

，

９６７ ５９

，

５９５

，

９６７ １７８

，

７８７

，

９０１ ３３．３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三、股份总数

３５７

，

０６６

，

５１７ １００％ １７８

，

５３３

，

２５８ １７８

，

５３３

，

２５８ ５３５

，

５９９

，

７７５ １００％

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不足

１

股的零碎股，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循环进位给

数量大的股东，以达到最小记账单位

１

股。

有关股份变动情况最终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为谁。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５３５

，

５９９

，

７７５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３１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

１６２

号华城国际北楼

５

层

咨询部门：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龚严冰、戴文增

咨询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９８７９７２

传真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９８７９８２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２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３

证券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以现场结

合传真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１１

名，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１１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龙健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丽江龙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健公司”）的运营状况，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丽江

龙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德公司”）与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邦制药”）共同

对龙健公司各增资

１

，

４００

万元，增加龙健公司注册资本

２

，

８０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龙健公司注册资本将变更为

３

，

８００

万元。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全权办理本次增资的相关事宜。 详细内容见同日登载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对龙健公司增资的公告》。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３

证券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以现场结合

传真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５

名，实

际参加表决监事

５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龙健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龙健公司增资的议案》，监事会认为，重庆华邦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邦制药”）是股份制高新技术制药上市企业，实力雄厚，拥有制药方面的经验

及优势，在产品加工、营销渠道、技术研发等方面可以提供支持。 丽江龙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与华邦制药共

同增资龙健公司有利于共同开拓市场、控制投资风险，有利于龙健公司顺利进入新兴生物产业项目，增强公

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审议本次关联投资的程序是合法、合规的。此次关联投资行为是各方在自愿并协商一致

的情况下达成的，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３

证券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龙健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丽江龙德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龙德公司”）与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邦制药”）、丽江格林恒信生物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恒信”）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龙德公司与华邦制药共同增资丽江龙健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健公司”），详细情况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龙德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与华邦制药、格林恒信共同投资设立了丽江龙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开发玛

咖项目。龙健公司自设立至今，经营状况良好，为将龙健公司打造成为集科研、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完整的玛

咖产业链公司，决定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龙德公司与华邦制药共同增资龙健公司（股东格林恒信放弃本次增

资）

２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双方各增资

１

，

４０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龙健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３

，

８００

万元，龙德公司

持股比例由

４０％

增加至

４７．３７％

，为龙健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龙健公司增资的议案》。

华邦制药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丽江玉龙雪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雪山开发公司”）

２０．２１％

的股权，华邦制药实际控制人张松山先生为雪山开发公司董事，因此本次龙德公司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项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此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也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董

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全权处理本次增资的相关事宜。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华邦制药是以制药为主营业务的高新技术上市企业，其前身是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成立的重庆华邦生化技术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该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２００

万股流通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交易。 该公司注册地为重庆市渝北区人和星光大道

６９

号；注册资本

１６

，

７４９．３０

万元；法定代

表人张松山先生。 华邦制药主要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限本企业自产药品）软膏剂、乳膏剂（含激素类）、凝

胶剂、溶液剂（外用）、喷雾剂、冻干粉针剂、软胶囊剂、口服溶液剂、片剂（含抗肿瘤药）、硬胶囊剂（含抗肿瘤

药）、干混悬剂、颗粒剂、小容量注射剂（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税务登记证号为：

５００９０３２０２８８４３２６

。

２０１１

年度，华邦制药实现营业总收入

６３８

，

０９７

，

６９２．１２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０５

，

２７８

，

５０５．０１

元，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邦制药资产总

４

，

１８９

，

３９１

，

７３５．６１

元，净资产

２

，

５８５

，

９２６

，

１４０．６３

元。

华邦制药持有公司控股股东雪山开发公司

２０．２１％

的股权，华邦制药实际控制人张松山先生为雪山开发

公司董事，因此本次龙德公司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三、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丽江龙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注册地点：丽江市古城区香格里大道

７６０

号

法定代表人：杨勇武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玛咖生物科技产品领域内的技术研究和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玛咖系列食

品、保健食品、旅游商品的批发和零售。

２

、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９

，

７７７

，

７２３．８７

负债总额

３５１

，

６９１．５０

应收款总额

６

，

７１６

，

５００．００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

净资产

９

，

４２６

，

０３２．３７

项 目

２０１１

营业收入

７９

，

３２５．２１

营业利润

－８４０

，

７３０．７２

净利润

－５７３

，

９６７．６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

，

８１３

，

４６１．８０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合同主体

甲方：丽江龙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丽江格林恒信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２

、增资方式

本次龙健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２

，

８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３

，

８００

万元。三方协商一致同

意本次增资由甲方和乙方认购，丙方放弃认购本次增资。 甲方和乙方分别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１

，

４００

万元。 具

体认购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

增资前出资额

（万元）

增资前持股比

例（

％

）

本次认购出资额

（万元）

增资后出资额

（万元）

增资后持股比

例（

％

）

１

甲方

４００ ４０ １４００ １８００ ４７．３７

２

乙方

３００ ３０ １４００ １７００ ４４．７４

３

丙方

３００ ３０

—

３００ ７．８９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８００ ３８００ １００

３

、支付方式

甲方、乙方均以人民币现金认缴全部增资款，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前汇入指定的龙健公司银行帐户。

４

、股权登记

甲方、乙方出资经验证后，由龙健公司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将有关变更事项记载于股东名

册。

５

、标的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组成安排

本次增资完成后，龙健公司的监事成员不做调整。各方在龙健公司出任董事的人数调整如下：甲方出任

董事人数由原来的三名变为两名；乙方出任董事人数由原来的一名变为出任两名；丙方出任董事人数不变。

６

、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无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龙健公司设立至今，生产经营情况良好，为进一步拓展公司的主营业务，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

力，龙德公司与华邦制药共同增资龙健公司，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将龙健公司打造成为集科研、生产、

销售为一体的完整的玛咖产业链公司。

２

、作为丽江新兴生物产业项目，玛咖项目目前还处于初创期，未来在产品的开发、市场推广、产业规模

方面具有一定的风险。 本次投资在公司风险承受能力范围之内，公司已做了充分的市场调研工作及准备工

作，投资风险可控，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现金流量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七、独立董事意见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龙德公司与格林恒信、华邦制药共同出资设立龙健公司从事玛咖项

目的运营，目前已经过

９

个月的运营和调研，对玛咖产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玛咖项目的前景看好，在此基

础上加大玛咖产业的投资力度，对龙健公司进行增资。

３

、华邦制药是股份制高新技术制药上市企业，实力雄厚，拥有制药方面的经验及优势，在产品加工、营

销渠道、技术研发等方面可以提供支持。龙德公司与华邦制药共同增资龙健公司有利于共同开拓市场、控制

投资风险，有利于龙健公司顺利进入新兴生物产业项目，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４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前已将相关的资料发给我们，并得到我们的事前认可后提交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其程序是合法、合规的。 此次关联投资是各方在自愿并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达成的，

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上述交易。

八、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３３

股票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

、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３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４

、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５

、会议召开地点：丽江和府皇冠假日酒店会议室

６

、主持人：董事长和献中先生

７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６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９８

，

５９６

，

８５５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０．１９％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云南上义律师事务所黄松、吴伟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８

，

５９６

，

８５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８

，

５９６

，

８５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８

，

５９６

，

８５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８

，

５９６

，

８５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

５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８

，

５９６

，

８５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８

，

５９６

，

８５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８

，

５９６

，

８５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８

，

５９６

，

８５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８

，

５９６

，

８５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实物资产向和府酒店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８

，

５９６

，

８５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

１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办理具体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８

，

５９６

，

８５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云南上义律师事务所黄松律师、吴伟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股东代表及董事签署的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云南上义律师事务所关于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６６

（

Ａ

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

Ａ

股）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证券代码：

０１７６６

（

Ｈ

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

Ｈ

股）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板井路

６９

号世纪金源大饭店二层第九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方式，网络投票方式（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现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召开日期：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周三）下午

１３

：

３０

Ａ

股股东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３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板井路

６９

号世纪金源大饭店二层第九会议室

４

、会议方式：

１

）

Ａ

股股东可通过：

①

本人亲身出席现场投票；

②

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他人出席投票；

③

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

Ａ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Ａ

股股东应在

本通知列明的有关时限内通过上述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２

）

Ｈ

股股东可通过：

①

本人亲身出席现场投票；

②

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投票。

３

）网络投票的操作方式请见本通知附件一。

４

）关于股东投票方式选择的说明

根据公司章程，同一表决权就同一议案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委托他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

式。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议案

（一）普通决议案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担保安排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Ａ

股关联交易有关事项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及福利缴费的议案

８

、关于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３．４９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９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额度的议案

（二）特别决议案

１０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增发公司

Ａ

股、

Ｈ

股股份一般授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批准授予公司董事会无条件和一般授权，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需

要，决定以单独或同时发行、配发及处理不超过于该等决议案获股东周年大会通过时公司已发行内资股（

Ａ

股）及

／

或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各自

２０％

之新增股份。 根据中国境内相关法律、法规，即使公司董事会获得

一般授权，如果发行

Ａ

股新股，仍需再次就增发

Ａ

股的具体事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授权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１

）制定并实施具体发行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拟发行的新股类别、定价方式和

／

或发行价格（包括价格区

间）、发行数量、发行对象以及募集资金投向等，决定发行时机、发行期间，决定是否向现有股东配售。

２

）审议批准及代表公司签署与发行有关的协议，包括但不限于配售承销协议、中介机构聘用协议。

３

）审议批准及代表公司签署向有关监管机构递交的与发行相关的法定文件。根据监管机构和公司上市

地的要求，履行相关的批准程序。

４

）根据境内外监管机构要求，对上述第

２

）项和第

３

）项有关协议和法定文件进行修改。

５

）决定在发行相关协议及法定文件上加盖公司公章。

６

）聘请与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批准及签署发行所需、适当、可取或有关的一切行为、契据、文件及其它

相关事宜。

７

）批准公司在发行新股后，增加注册资本，对公司章程有关股本总额、股权结构等相关内容进行修改，

并履行境内外法定的有关登记、备案手续。

除董事会于相关期间就发行

Ａ

股及

／

或

Ｈ

股订立或授予发售建议、协议或购买权，而该发售建议、协议

或购买权可能需要在相关期间结束后继续推进或实施外，上述授权不得超过相关期间。 相关期间为自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授权议案之日起至下列三者最早之日期止：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

１２

个月届满之日；

３

）本公司任何股东大会通过特别决议撤销或更改本议案所述授权之日。

（三）书面听取《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该报告无需表决）

有关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 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交所和本公司网站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另外，上

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另行刊登的股东大会会议资料，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资料将不迟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

三、股东大会出席

／

列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星期五）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本公司的

Ｈ

股股东另行通知）。 前述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

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Ｈ

股股东

登记及出席须知请参阅本公司于

Ｈ

股市场发布的有关公告；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其他相关人员。

四、股东大会出席回复和股东出席登记方法

（一）出席回复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亲身或其委任代表）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星期三）或该日之前，将出席会议的回执以

专人递送、邮寄或传真的方式送达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股东回执见附件三）。

（二）出席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

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和股票账户卡。

（

２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

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

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法人股东股票

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

（

３

）异地股东（北京地区以外的股东）也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手续。

上述授权委托书至少应当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

２４

小时交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授权委托书由委托

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

件，应当和授权委托书同时交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星期三）

１２

：

００－１３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板井路

６９

号世纪金源大饭店二层第九会议室

五、融资融券试点券商参与股东大会的投票方式的说明

融资融券试点券商（简称券商）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融资融券业务会员投票系统（简称会员

投票系统），按照所征集的融资融券投资者投票意见，参加股东大会投票，并可根据投资者对同一议案的不

同意见进行分拆投票。 通过会员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券商，应当及时告知本公司其通过会员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的相关事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９

：

３０

—

１５

：

００

，网址为：

ｗｗ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有关融资融券的详细事宜，请相关人员按照上交所《关于融资融券业务试点涉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有关事项的通知》（上证交字﹝

２０１０

﹞

２４

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１６

号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１０００３６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８６２１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３９８４７８５

（二）年度股东大会预计不会超过半个工作日，与会股东（亲自或其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往

返交通和住宿费用自理。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３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Ａ

股关联交易有关事项的意见、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意

见、独立董事关于董事、监事薪酬的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累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调

整部分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额度的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附件一、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投票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总提案数：

１０

个

一、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投票股东

７８８７６６

南车投票

Ａ

股股东

２

、表决方法

（

１

）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１０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１０

项提案

７８８７６６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２

）分项表决方法

如需对各事项进行分项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议案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１．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关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２．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３．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４．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５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担保安排

的议案

５．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Ａ

股关联交易有关

事项的议案

６．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７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及福

利缴费的议案

７．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８

关于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３．４９

亿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８．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９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额度的议案

９．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０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增发公

司

Ａ

股、

Ｈ

股股份一般授权的议案

１０．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在“申报股数”项填写表决意见

表决序号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二、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中国南车

Ａ

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

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７６６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议案五《关于公司及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担保安排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８８７６６

买入

５．００

元

１

股

３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议案五《关于公司及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担保安排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８８７６６

买入

５．００

元

２

股

４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议案五《关于公司及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担保安排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８８７６６

买入

５．００

元

３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提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

进行投票。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申报顺序。 投票申报不得撤

单。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３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计算。

４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发生异常，则本次会议进程按当日通知。

附件二、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板井路

６９

号世纪金源大饭店二层第九会议室召开的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担保安排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Ａ

股关联交易有关事项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及福利缴费的议案

８

、关于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３．４９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９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额度的议案

１０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增发公司

Ａ

股、

Ｈ

股股份一般授权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

／

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附注：

１

、请委托人在委派代表前，首先审阅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公告的股东大会通知。

２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赞成”、“弃权”或“反对”框内划“

√

”，做出投票指示。 如委托人未做任何

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除非委托人在本授权书另有指示，否则除股东大会通知所载

之决议案外，委托人的授权代表亦有权就正式提交股东大会的任何决议案自行酌情投票。

３

、

Ａ

股股东最迟需于大会指定举行时间

２４

小时前将授权委托书， 连同授权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并经公证

之授权或其他授权文件送达至本公司， 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１６

号中国南车总部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１０００３６

，方为有效。

４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５

、委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附件三、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回执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回执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名称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量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签章）

（注：上述回复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1

2012

年

4

月

13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969

证券简称：安泰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13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

11

安泰

01

”公司债券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委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发

行的公司债券

"11

安泰

01"

（债券交易代码：

112049

）进行了跟踪评级：对

"11

安泰

01"

债券信用等级维持为

AA

级，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

级，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本次信用评级报告的具体情况，请查阅

2012

年

4

月

13

日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上刊登的《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284

证券简称：亚太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8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项目配套资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大众

"

）的《配套厂提名信》。 公司被确定为上

海大众

Octavia NF A+

项目后制动盘产品的批量配套供应商，供货份额为

80%

。

该产品后续订单情况取决于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 预计该事项对公司本年度的收入及利润水平暂

无影响。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998

证券简称：隆平高科 公告编号：

2012-11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目前，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按有关规定停牌，现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

审计、评估机构正在抓紧对涉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公司董事会将在

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 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

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事件进展情况公告。 待有关事项

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13

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A

股） 粤照明（

B

股） 股票代码：

000541

（

A

股）

200541

（

B

股）

公告编号：

2012-006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称叙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今日收到了公司董事潘达礼先生（英文名

Francis Michael Piscitelli

）提交的辞去公司董事

的申请，潘达礼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所担任的公司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的规

定，潘达礼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潘达礼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

务。

公司董事会对潘达礼先生在但任公司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